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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官产投变事件中的
革命政府与地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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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９２３年初，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建立大元帅 大 本 营。其 间，客

军盘踞省垣，控制税捐，孙中山坐困愁城。在此非常时期，为 从 财 政 上 支 持 大 元

帅府讨伐沈鸿英、东征陈炯明与北伐统一的事业，孙科治下之广州市政厅 以 投 变

广州官产的方式进行筹 款；然 而 其 手 段 显 有 强 取 之 嫌，一 度 造 成 社 会 秩 序 混 乱，

市民啧有烦言。此举对广州革命政府形象、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地 方 社 会 发 展 及

政局稳定均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但官产投变收入为大元帅府的正常运 作，及 讨

沈、征陈和北伐军事斗争，提供了基本的财力支持，顺应了近代中 国 革 命 统 一 的

历史大势，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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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年３月，孙中山建立大元帅大本营不久，即为筹措军政饷费而着手大规模投变辖区内

之官产。① 此乃革命政府于此非常时期为生存发展计而采取的非常举措。鉴于其间大元帅府控制

之区域主要为广州之局部，孙科主持下的广州市政厅即成官产投变的主要机构。该厅为因应革

命政府的财政需求，通过政府查核、市民举报的方式对官产进行投变。此一官产投变事件历经

一年半有奇，牵涉面广，影响颇大。商民一度惶恐抵制，革命政府进退失据，处境尴尬。次年９
月，孙科辞去广州市长职务，该事亦告一段落。鉴于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或者聚焦于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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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２０１１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项目号１１ＹＪＣ７７００４６）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

的宝贵意见。

本文涉及之 “官产”，包括传统所谓的 “官产”、 “市 产”和 “公 产”等。 “官 产”乃 官 府 之 产 业， “市

产”乃市政府之产业，“公产”乃公共产业。鉴于其间广州官产投变涉及所有如上产业，孙科和广州市

政厅处置此类产业时未有特殊措施区别对待，民 众 亦 习 惯 称 之 为 “官 产”，故 本 文 统 称 为 “官 产”，而

不再细分之。它包括 寺 产、庙 尝、庵 产、道 观、废 街、马 路、桥 梁、畸 零 地、骑 楼、城 墙、旧 衙 门、

书院、旗产、逆产、海坦、濠涌、码 头、农 业 试 验 田、营 垒、废 弃 厂 房，以 及 一 切 无 主 产 业。由 政 府

投变官产而引发的一系列纷争事件，时人谓之 “官产案”。本文论述之时间范围乃孙中山第二次建立的

大元帅府时期，即从１９２３年３月大元帅府 成 立 到１９２４年９月 广 州 市 长 孙 科 卸 任，及 其 后 商 团 事 变 爆

发、孙中山北上止，前后一 年 半 左 右 的 时 间。此 前 此 后 亦 有 官 产 投 变 事 件 发 生，但 鉴 于 其 规 模 较 小、

涉事面不广，难以成为公共话题，故本文不专门追踪，只作为背景介绍。所谓 “投变”，即变卖，或售

卖，也即改变产权属性，政府文稿中通常使用 “投变”一词，以减少社会反感。



投变情况及其与商团事变的关系，① 或者集中于广州官产投变过程中产权私有和公有的关系，②

而关于官产投变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官产投变之前因后果，投变过程中各方的复杂互动、冲突

纷扰，及其对当时社会进步、革命进程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尚缺乏专题研究，本文尝试将它置

于近代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以展现官产投变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揭示民国初年广东

社会的复杂面相。

一、广州官产投变之推行

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后，军政费 极 度 匮 乏。除 滇 桂 客 军 盘 踞 省 垣、控 制 税 捐 外，革 命 政

府力争之大笔借款无法落实，③ 收回关余之抗争迟久无功，与交通系之合作亦不能解决问题。孙

中山因此而 “昕夕旁皇”，认定 “粤中各财政机关，几已罗掘俱穷，实无可再筹之余地”。④ 不得

已，广州市承担了大元帅府生存、发展及其军事斗争的主要财政支出。鉴于广州业敝财困之事

实，投变官产之议兴起。孙中山论及此事称：“饷糈紧急，万不获已，乃有投变市产之举。”⑤ 孙

科亦坦言，在 “库帑奇绌，张罗乏术”之际，“不得已，谋及官产公产，藉以救济一时”。⑥ 他还

认为：“吾人此次为建国主义而战，不忍多加人民以直接的负担，力求略减人民痛苦，宁将市产

及庙宇等投变，藉充军饷，以公家之财，充 公 家 之 用，其 理 至 正，其 势 至 顺 也。”⑦ 孙 科 强 调，

官产投变是以公家之财充公家之用，不会增加民众负担，是理正势顺之事。这一说法为革命政

府全面投变广州官产提供了理据。大元帅府成立后的第四天，即１９２３年３月６日，孙中山派曾

任大元帅府筹饷局总办的梅光培接收广东官产处，正式开始投变官产事宜。４月２０日，孙中山

训令大本营财政部长邓泽如、广东财政厅长杨西岩、广州市长孙科，着从速开投官产，“现在军

用浩繁，亟须筹集大宗款项以应急需，所有公产应速开投，以资公用”。⑧ 广州官产投变事宜由

此大规模铺开。

官产投变的主体是广州市政厅。广州市内官产，从前概属省库或国库收入，“故办理权限亦

概属于省财政机关，或部派专员”；１９２３年５月，省官产处和市政厅划分权限，以下八种官产归

市政厅处理：“（一）沿马路之骑楼地。（二）沿马路之畸零地。（三）附近马路之官街。（四）码

头。（五）濠涌。（六）市区内之海坦。（七）寺观庙堂庙宇。（八）旗产。”⑨ 但处置官产的巨大

利益，使得大本营筹饷局、大本营财 政 部、广 东 省 财 政 厅、省 官 产 清 理 处、两 广 盐 运 使 署，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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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清：《论广州大元帅府的投变寺产活动———兼论商团事变的原因》，《安徽史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乔素玲：《产权限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广州政府产权政策评析》，曾宪义主编：《法律文化研究》第２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从１９２３年初到１９２５年初，大元帅 府 曾 向 汇 丰 银 行、公 信 洋 行、台 湾 银 行、成 顺 洋 行、铃 木 洋 行 “商

借小款”，但革命政府认为此区区小 款，无 济 于 事。 （参 见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编： 《广 东 省 财 政 纪 实》第１
编，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３３年，第４９页）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６４、１６７７页。
《给叶恭绰的训令》（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２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孙中山

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９３页。
《广东省长廖仲恺呈》（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５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以下简称 《大本营公报》）

１９２３年第３６号，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９日。

孙科：《市政与时局之感言》，《广州市市政公报》第９８号，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大元帅训令第９３号》（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０日），《大本营公报》１９２３年第８号，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７日。

广东省财政厅编：《广东省财政纪实》第３编，第１００６页。



至驻穗之军阀武装，无不插手官产投变事宜。为统一事权与集中收入，市政厅反复申明：“广州

市为独立市，凡属市内地方行政，皆操之市行政委员会，不容有其他机关在区域内行使同一职

权”，否则 “或因职权重复，而办理殊感困难，或因事权不专，而弊端无从剔去”。① 对省官产清

理处之 “侵占”行为，市政厅往往开列 详 细 清 单，坚 决 要 求 归 还。后 来，它 从 省 署 接 收 官 产 五

百余件，价值共约二百余万元。② 市财政局还布告广州市民，“所有承领市内官公产，未经该局

发照点交者，及其他关于官公产案件，未经本厅核准办理者，一律概作无效，以昭划一”。③ 同

时，市政厅屡屡投诉滇、桂、粤军之干预官产投变行为。孙科本人亦多次上书省长廖仲恺，并

通过他呈请孙中山，“通令各军，嗣后对于该处市产事项，毋再干预，以清权限，而免纠纷”，④

因为处理官产 “属职厅专责，军人原不得干预”。⑤ 虽然市政厅从未能全权处理广州官产，但在

大元帅府支持下，它仍是官产投变的主导机构。

官产之发现方式为政府清查和市民举报。起初，市财政局负责调查官产，后来市政厅又兼

委广州市民产保证局⑥以清查全市官产之权：“凡未领证之业，准由该局调契清查”，目的系 “清

查官产市产，以杜隐匿”，确定产业性质。⑦ 此一发现官产之方式系政 府 行 为，也 是 正 常 渠 道。

此外政府亦鼓励知情市民举报私人占据之官产，并予以官产售价之二成作为举报者之奖金。⑧ 市

民管有之产业一经被人举报为官产，即应缴纳产业契据凭证：如确系民产，则发回保护，任何

人不得举报投 变；如 契 据 不 符 民 产 资 格，或 者 市 民 逾 期 不 缴 验 契 据，政 府 则 有 权 将 其 照 章 投

变。⑨ 应该说，这种官厅清查与市民举报双管齐下的做法，基本能将全市官产的分布情况及规模

弄清，从而保证了官产投变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为防止滥举报、滥投变之事发生，市政厅

规定举报者应明确说明其举报之官产系某区某段某街某号，以免混淆；省政府也特设官市产审

查委员会，对举报和投变官产之过程进行监督。

官产投变之程序如下：第一，某处产业 经 鉴 别 认 定 为 官 产，或 无 契 据 缴 验，须 布 告 原 管 有

人按政府底价优先承领；第二，原管有人逾期不领， “若有铺底关系，应 布 告 铺 客 优 先 承 领”；

第三，铺客逾期不领，“即钉封召变，准他人承领”，举报人有优先承领权。瑏瑠 官产的公开承领方

式系竞价拍卖———由市财政局核定每井 （按：１井相当于１１．１１平方米）官产底价，准予市民竞

价承领。其承领者无论何人，“以缴款先者得，一经给照管业，即为业权确定，毋得藉口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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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市政之必要》，《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５日，第３版。
《呈请省署令行官产处遵照清单所列官产归 本 厅 遵 办 由》， 《广 州 市 市 政 公 报》第９９号，１９２３年１０月

２２日。
《市财政局布告》（第２３３４号），《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３月３日，第２版。
《军人不准干预市产》，《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６日，第７版。
《广东省长廖仲恺呈》（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大本营公报》１９２３年第３４号，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６日。

广州市民产保证局之职责是将全市之一切 不 动 产 造 册 登 记，认 定 为 民 产 者，则 收 取 登 记 保 证 金，发 给

“民产”凭证，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视其为官产而举报或投变之。
《民产局有清查官市产权》，《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８月４日，第７版。

参见 《广州市财政局布告举报庙产奖给二成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８５号，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６日。

参见 《市长训令》，《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７日，第７版；《广州市财政局布告》（第６１８号），
《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２日，第２版。
《广州市财政局市产股现行章制及办事细则》，《广州市市政公 报》第１２０号，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７日。广 州

国民政府时期公布之 《清理官市产办法》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规定也更加明确。（参见 《清

理官市产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 华 民 国 史 档 案 资 料 汇 编》第４辑，南 京：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７０页）



对一时无人承领的底价官产，财政局则往往予以打折优惠，承领时间越早，折扣越高，最高曾

有六折核收者。①

官产投变之特点大致如下。其一，投变 之 官 产 涉 及 范 围 极 广，基 本 网 罗 尽 净。孙 科 认 定 广

州官产大致是拆城开路所剩余之畸零地段、街坊庙产和长堤沿江北岸码头地址；② 时任粤海关监

督的傅秉常界定官产为 “前清历代以来地方上公益事业，如祠庙等之建筑、田地，以及西关一

带之书院等等”。③ 然而市政厅在投变官产过程中，却将所有非私有产业囊括，如庙观寺尝等寺

产、市民私 占 之 濠 涌 及 其 上 盖 铺 屋、废 街 废 濠、官 荒 飞 地、珠 江 沿 岸 部 分 水 坦、往 届 政 府 之

“逆产”、旗产、“拟似官产”④ 等。此外，一些善堂、学校、学宫、医院、洋人教堂之产业，甚

至政府本身之产业如测量学校等，也一度面临被投变的境遇，后政府因阻力过大而放弃。⑤ 被投

变之官产涉及面如此之大，以致官产开投不久外界即议论纷纷。香港 《士蔑西报》致函大本营

外交部长陈友仁，质问 “广州政府有无没收私人产业？……是否向医院及慈善院索款？”陈友仁

不得不就此事向其说明缘由；孙中山也曾亲自致电前江苏都督程德全解释误会，并保证 “佛寺、

佛像，均在保存之列”。

其二，政府态度严厉，不留余地。孙中山曾称：“公共之产，向为一二人把持以自肥者，应

移变为军饷之用。如无阻挠，应不究 既 往；倘 不 顾 公 家 之 急，则 没 收 此 产 之 外，仍 当 算 账，追

填旧欠。……然此产既属于为公而不为私，则当推广其公而惠济于国，以济此时军用。”民初以

来，广东战火不息，政 局 频 繁 变 动，市 民 于 此 特 殊 时 期 乘 机 扩 建 和 占 驻 官 地 之 行 为 时 有 发 生，

孙中山之 “一二 人 把 持”之 说 确 属 有 失 偏 颇，但 其 鲜 明 立 场，表 明 革 命 政 府 的 态 度 异 常 坚 决。

只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为缓和矛盾，避免严重冲突，政府也曾有过让步。

其三，政府投变官产完全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不及其他。孙中山明言：“粤局之成，其

主要则在财政，而所急正在此时。”⑥ 为此他明令投变官产只收现金，以应急需，“投卖公产，应

一律收纳现银，不得以印收、借单、债券等类抵缴”。⑦ 为投变收款，政府还将原拟之建设计划

改变，如市政厅起初拟对广州河南沿 岸 水 坦———西 至 南 石 头，东 至 岭 南 学 校 码 头，暂 保 留 以 为

填坦筑堤之用。后因需款孔亟，乃 “将所有水坦，依照治河处广州进口水道改良计画，及珠江

前航线改良计画规定堤岸线，提前招商承领”。⑧ 政府在此只顾卖产，不提建设了。

其四，政府办理官产清查、公示、造册登记时间过快、过短，留下了隐患。为尽快 清 查 和

投变官产，政府规定，一 旦 某 处 产 业 被 举 报 为 官 产，原 管 有 人 需 在７日 内 提 交 契 据 凭 证 查 验，

逾期概作无效。这一规定大大提高了官产认定和投变的效率。不仅如此，为了让市民放心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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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官产与划一官产》，《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３月３日，第６版。
参见孙科： 《广 州 市 政 忆 述》， 《中 国 现 代 史 专 题 研 究 报 告》第８辑，台 北：中 华 民 国 史 料 研 究 中 心 ，

１９７８年，第２９２页。
沈云龙等：《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３年，第４７页。
政府认定某些产业具备官产属性，但不公开投变，仅采取 “收价放行”方式处置的产业，谓之拟似官产。
广府学宫、明伦堂等就曾直接投诉于大元帅府，要求 “学宫墙界内地方，勿予投变”。此事之所以引起

纠纷，亦和民初官产投变之章程有关，当时章程 曾 规 定 “文 武 各 官 厅 及 各 公 团 学 校 现 经 使 用 之 署 所 校

舍，及因公使用之官 产”， “历 史 遗 留 之 古 迹 名 胜，无 关 收 益 之 各 项 官 产”，应 归 “登 记 保 存”之 列。
（《大元帅训令第２０８号》（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５日），《大本营公报》１９２３年第１７号，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９日；广

东省财政厅编：《广东省财政纪实》第３编，第１０１０页）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１６５９、１６１２、１６８０、１６７７页。
《大元帅训令第９２号》（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０日），《大本营公报》１９２３年第８号，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７日。
《招商填坦筑堤》，《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６月６日，第１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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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和省官产清理处联合会商，将原为三个月的产业领产登记时间缩减为１５日。之所以如此

规定，乃 是 政 府 担 心 业 权 确 定 期 过 长， “不 免 别 滋 疑 虑，投 资 领 产 不 甚 踊 跃。致 令 筹 饷 方

面，大 受 影 响”。于 是 两 部 门 联 合 上 书 大 元 帅 府，“凡关于此次承领官产公产者，一经移转登

记，准自声请之日起，限十五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即作为登记确定”。孙科等认定，这样做 “于

筹饷前途不无裨益”。① 孙中山很快批准了这一办法。这些规定自然提高了官产投变的效率，但

亦留下隐患。

其五，政府投变官产之举措颇具鼓动性。以分成方式鼓励市民举报官产是政府的既定政策，

而对一些特殊产业，如往届政府之 “逆产”，革命政府则竭力鼓动市民举报，并加大奖励额度。

如它曾极力鼓动市民举报陈炯明等人之 “逆产”：“逆党陈炯明、叶举”等，“甘心作乱，罪不容

诛。所有各逆等在本市各处产业当属不少，自应一律查封投变……市民人等一体知悉，有能将

各逆所置房屋、地产、店铺、商业来厅举报者，准予投变后，即照产价扣出三成给赏”。② 政府

为此投变了一批 “逆产”，包括原广东督军莫荣新之 “逆产”亦被没收投变。至于官产投变之其

他特点，如投变过急、过激、过严等，笔者将在下文结合官产案的影响和善后工作详述。

广州官产投变政策推行后不久，即招致广大商民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要求政府停止举报、

投变官产。有关的报道常见诸报端：“商民因政府受理官市产举报案，致产业界有不安全之象，

颇影响按揭业，遂有联请停办举报之要求”；商界、慈善界还以 “代政府认销手票”和督促市民

将自有产业进行民产登记为条件，换取政府停止举报官产。③ 有鉴于此，大元帅府在投变官产事

进行接近一年后，于１９２４年１月明令停办举报官产事宜。其后，广州市政厅又进行了半年多的

善后工作，直到该年１０月继任市长李福林下令：“已举报未举报各产，概不召变”，已投变之官

产 “悉予维持，决不翻异。”④ 广州官产投变活动至此基本结束。

二、“强取而生怨”：官产投变对社会心理之影响

大元帅府 时 期 之 广 州 官 产 案 涉 事 面 广，影 响 颇 大，就 社 会 心 理 方 面 言 之，可 谓 “强 取 生

怨”，乃病民之政。

官产投变之相关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者。市政厅曾谓：“须知本厅此次召变各项市产，原

为拨充军饷起见，并无规定特别办法。”⑤ 既无定法，则随意性强，易致纷扰。如市财政局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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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长廖仲恺呈》（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大本营公报》１９２３年第３６号，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９日。
《广州市市政厅布告举报逆党产业给赏三成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８８号，１９２３年８月６日。重 奖

举报者易滋纷扰，民初政府亦不敢如此激烈，其 时 举 报 官 产 条 例 就 规 定，举 报 者 最 高 只 能 获 奖 产 价 的

百分之八，且规定 “举报之人既奉准给赏，应先取具殷实店铺保结请领以杜假冒”。（广东省财政厅编：
《广东省财政纪实》第３编，第１０１３页）
《民业必须保证 》，《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１日，第７版。
《广州市政厅希告已未 举 报 各 产 不 再 召 变　从 前 已 承 领 之 产 概 予 维 持 由》， 《广 州 市 市 政 公 报》第１５１
号，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广州市市政厅布告凡承领市产有铺底登记者须清理登记手续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１０１号，１９２３
年１１月５日。关于投变官产事项，政府并非无成法可参。１９１４年广东省即制定 《广东省查变官有不动

产地章程》，该章程内容相当完备，包括规定官产、规定官地、应归登记保存之官产、检查手续、举报

官产、判别官私、出报、承领、借拨等１２章内容，可操作性很强，但此时广州市政厅在投变官产时并

未予以参照。详情可参见 《广东省查变官有不动产地章程》（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广东省财政厅编：《广东

省财政纪实》第３编，第１００８—１０２８页。



某处产业一旦被举报为官产，各产管有人等 “限于布告后七日内，速将一切契据附具影片善本，

迳缴来局以凭核验明确，分别办理；倘逾期无契缴验，即认举报为真实，当予没收编投，日后

无论提出何等证据，一概作为无效”。① 此一规定显然苛刻。一来时间规定过于紧迫，许多市民

无法按时缴验契据。民国前期，因战乱纷呈，许多市民之产业契据遗失，或搁置于乡间，或寄

托于别处，或抵押给外人。另外，广东毗邻港澳，侨居者众多，一些产业持证人远在港澳甚至

海外，即使涉案者第一时间知悉其产业被举报，有些市民也无法按时缴验契据；二来政府一度

规定产业之红契系指前清红契，但年限却不一致： “有某处之产，须同 治 年 间 红 契 者；某 处 之

产，又须嘉庆年间红契者。”② 后政府虽然承认宣统年以前之红契均为有效，但民国后十几年历

届地方政府之契据是否有效，却因未见明文规定而致纷争群起。许多业主因无法提供产业契据

而不得不备价领回自有产业，如锦纶行会馆使用人就以５万元价格承领该馆产业。③

官产 “多包案”，突显了政府办理官 产 之 功 利 性。所 谓 “多 包 案”，即 是 先 后 有 数 人 向 政 府

备价承投同一地 段，而 财 政 局 一 概 应 允，造 成 一 产 多 投 现 象。曾 经 有 过 同 一 地 段 被 六 人 投 承，

财政局收了六次地价，发了六张营业执照之事。此事发生后，舆论哗然。而政府却用 “拖的办

法应付”承投者追还地价的申诉，或以 “等候查明办理”之官样文章批复，终则答以 “等候库

款稍裕时再行发给”作了。④ 政府罔顾长远的功利之举，虽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却造成极其恶劣

的影响。以致数年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还据此批评广州 “办理

变投官产业办法歧异，纠纷极多，经年累月缠讼不休”，“一业数投”，造成多人争夺同一产业所

有权；对于各方抗争作自相矛盾之判处，“致所有权亘数年不能确定”；投承人放弃投承后难以

领回已交价款，如此等等，弊病甚多。⑤

在官产投变过程中，许多公职人员 作 风 不 正、行 为 腐 败，引 起 市 民 强 烈 不 满。比 如 有 公 职

人员办事颟顸，不负责 任。广 州 河 南 十 一 区 某 处 曾 被 人 举 报 为 寺 产，财 政 局 据 此 立 案，并 于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日饬令该区业户于七日内缴契查验。该业户马上遵办。然而该局却于１９日突然

以验契期限已过 而 未 见 凭 证 为 由，要 求 该 处 业 户 于 三 日 内 “先 缴 一 井 保 证 金，否 则 即 行 钉 封，

准他人承领”。后 该 户 出 示 证 明，并 谒 见 财 政 局 长，表 明 责 不 在 己。财 政 局 自 知 理 亏 而 撤 销 该

案。⑥ 此事给社会之观感甚恶。

有公职人员公然侵吞举报人奖金，中饱私囊。市民对此讥讽谓：举报官产时如不预先利通

财局职员，“则应得之奖金，势必无法领取，悉归乌有”。曾有市民举报一大宗官产，政府将它

投变后得银６万元。根据两成奖赏的原则，该举报人应得１２０００元奖励———这自然是一笔巨款。

然而举报人却迟迟得不到奖赏，原因乃是该项奖金已为财政局某职员侵吞。结果双方反目，并

拳脚相加。⑦ 其时举报者之奖励并非现金，政府 “只是发给一纸奖金单，由得奖人再另行投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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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财政局布告》（第６１８号），《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２日，第２版。
《财厅办理黄沙官产案之优异》，《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０日，第６版。

参见梁永：《孙中山大本营时期的官产清理和租 捐 征 收》，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广 州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４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４页。

沈仲强、吴述彭：《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财政情况》，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

编》第１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３５页。
《司法行政委员会为会同拟具清理官市产办法请予核准公布呈》（１９２６年４月８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４辑，第１１６８页。
《财政局寺庵股之矛盾》，《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３日，第６版。
《无怪财政局职员多暴富》，《南铎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日，第６版。



产、市产，可将奖金单抵缴现金，领取产业”。① 而该职员却可以侵吞奖励、套取现金，自是该

局有关人员上下其手一同作恶的结果。

有公职人员擅自私分投变官产所得款项，目无法纪。市政厅为鼓励市民举报官产，规定以

两成奖金予举报人作为奖励，财政局职员竟模仿这一做法私自提款自酬。该局职员已将类似非

法收入视作潜规则。如时任财政局出纳的吴述彭就说过： “财政局的职员都有一种提成奖励 办

法，即按财政收入总数提取百分之几作为奖金，谓之自理费。”吴当时月薪为１００元，但仅此项

提成奖金 “多时每月可分得二三百元，少亦有一百元左右”。② 举报人获得奖赏是政府为鼓励市

民举报官产，而财政局职员于此之外擅自提取奖金，自是贪渎违法情事。

官产投变施行过程中之种种弊端，造成商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紧张，社会心理不稳。广州之

官产，向为地方绅士承包经理，账册契据亦为彼等所保管。此习相袭既久，致使大批官产为地

方绅士所掌握，而政府档案没有记载。故市政厅极力以重金相诱、鼓励市民举报官产，“以资别

择”之同时，又 “雇用若干地痞流氓，令 彼 等 设 法 使 人 申 报，并 许 以 重 利。或 则 于 申 报 后，准

彼等优先低价承购，或准许经手人扣赚巨额佣金”。③ 这些做法引来唯利是图之宵小上 下 其 手，

妄报、捏报官产之事时有耳 闻，以 致 “地 方 缙 绅 群 起 攻 击”之。１９２３年９月，西 自 东 川 马 路、

东至百子涌、南至新沙涌、北至寺贝底涌之前鉴街一带，数千井之地被人举报为寺产。此事引

起市民极大不 满，他 们 手 执 “请 愿 撤 销 妄 报 市 产 案”之 白 旗，成 群 结 队 地 向 省 署 和 市 厅 请 愿，

要求撤销该案并严惩妄报者；④ １０月底，上西关第三甫水脚、天后庙前街、镇龙南北约等街屋

宇，被人举报为 寺 产，此 处 坊 众 皆 表 示 不 服，特 联 合 男 女 老 幼 数 百 人，手 持 “请 愿 维 持 民 业”

之白纸小旌，前往省署市厅等机关请愿维持业权。⑤ 省长廖仲恺承认，广州因官产投变而导致诉

讼繁兴，“控争之案，日凡数起”。⑥

当然，在涉及强势商民的利益时，政府不得不妥协让步。１９２３年９月，市财政局督拆原属

商团第二分驻所之铺屋时，广州商人 之 武 装 团 体———商 团 军 闻 讯 即 在 十 八 甫、十 三 行、兴 隆 街

及拱日门一带严阵以待，准备武力对抗。商团第七分团驻地之鸡栏孖庙应属官产，市政厅拟将

其分拆投变。该分团闻讯后随即戒严，并在 “所有该庙附近地面均遍布步哨，准备迎击”， “全

市商团共十分团，除所在地该团不计外，所有九团各准备派出二百名前来协助……每街均派商

团五六名扼守”，商团还准备实行罢市抗争，此事终以政府让步了结。⑦ 大元帅府虽对商团挑战

和蔑视其权威的行为忍无可忍，并多次责备其对 “职责范围以外之事，亦率行干预”，要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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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述彭：《变卖广州市产、官产前后的财政情况鳞爪》，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

选编》第１卷，第４４２页。

吴述彭：《变卖广州市产、官产前后的财政情况鳞爪》，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

选编》第１卷，第４４２页。其时，广州市财政局局长月薪４００元，秘书１５０元，科长１５０元，一等科员

１００元，二等科员８０元，三等科员６０元。提成奖金少亦１００元，自 然 可 观。（参 见 《广 州 市 财 政 局 民

国十三年度岁出预算书》，《广州市市政公报》第１４６号，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５日）

沈云龙等：《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第４８页。
《坊众请愿》，《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９月２０日，第７版； 《令 饬 查 办 妄 报 公 产》， 《广 州 民 国 日 报》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３日，第７版。
《业户请愿》，《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日，第７版。
《官产审查手续》，《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９日，第６版。
《西关拆庙之大风潮》，《香港华字日报》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７日，第１张第３页；《西关商团已解严》，《香港

华字日报》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８日，第１张第３页。



团总所予以告诫，以维军纪、保声誉”。① 但广州总商会却以正副会长付之阙如、无人负责之说

辞来对抗。市政厅也曾公开指责商会：“政府每有事故欲征询于总商会者，辄以正副会长辞职，

无人负责，借此推诿。然对于市产公产等事件，又每藉总商会名义要求”，并声明， “在该会会

长未经正式选出前，所有以该会名义向政府机关请求交涉之函件，概不受理”。②

然而，强势商民不仅置政府之禁令于不顾，反而以官产投变事件为藉口，鼓动民众对抗革

命政府。如针对政 府 之 上 书、游 行、请 愿 等 行 为，多 是 由 广 州 总 商 会、商 团 等 组 织 出 面 发 动、

组织和领导的。１９２３年６—１２月间广州行商陆续举行过１０余次行业罢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万人以上，矛头直指革命政府。③ １０月，黄沙大宗官产案事发后，该处坊众也在广东省商联

会、广州总商会联合会率领下集体请愿，坚决抵制政府投变该处大宗产业，并控诉政府手段功

利，行为非法，还要求政府严办妄报官产之人。粤省商会给大元帅孙中山和广东省长廖仲恺的

呈文还指责政府 “是非混淆”、为筹款而不择手段： “迩来图赏妄报之流，有向官 产 处 举 报 者，

有向市政厅举报者，更有向财政厅举报者，以致全市人民，彷徨惊恐，无所适从，实与大元帅

爱民若赤之宗旨 相 违 背。……近 来 举 报 官 产 之 事，报 不 绝 书，或 因 怨 仇 构 陷，或 冀 图 赏 分 肥，

政府据报必查，诬 告 并 无 处 罚，以 致 全 市 居 民 托 一 椽 而 避 风 雨 者，皆 惶 惶 然 而 无 措 手 足”，此

“甚非安民之道也”。④ １０月２８日，广州总商会、粤商维持公安会、商团总所等团体再次上书孙

中山和廖仲恺，严责政府之情词愈发激切：“近日之最为民害而为人类之切齿者，莫如妄报官产

之徒，希图奖金，动辄举报，凭 空 捏 造，证 据 毫 无”；而 “当 道 不 察，遽 行 投 变，辩 诉 之 书 未

上，勒迁之令已颁”。它还大张声势，语带煽动地说：“前鉴街纵横数十里业户，黄沙七十余街，

河南百余街，吉昌街数十户等，均被奸人妄报。往往数千人到敝各社团请愿维持。致使万千业

户，扶老携幼，涕泣相从，如丧考妣”，结果造成市民 “荡析离居，伤心惨目”。⑤ 从商会团体两

次公开发表的上书中，完全可以窥见商团煽动舆论、利用民心对抗政府之用心。政府在强势商

民的坚决抵制下，被迫明令撤销该案。至此政府和地方强势商民之矛盾已经非常尖锐。１９２４年

８月广东扣械事件发生以后，广州商团总部明确提出解决此次风潮的条件之一是，“将年来孙政

府强行投变之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⑥ 商团还散发传单，指责孙中山投变官产、公产之

行为系搜刮民脂民膏，聚敛钱财。⑦ 商团终于把扣械事件和官产投变这两件本不相联系的事件，

相提并论地扯在一起，并要求一揽子解决。以上要求和做法，暴露出商团借官产投变事件反对

革命政府之用心，这也是革命政府在投变官产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由上可知，投变广州官产一事扰乱了民众生活，削弱了其对革命政府的心理认同，并成为

强势商民攻击政府之藉口，这显然损害了革命政府的形象。故有市政专家认为，市政府虽拥有

对 “市公产之 管 理 及 处 分”权 力，然 而 处 置 失 当 及 过 分 追 求 功 利，则 会 成 为 市 民 群 起 反 对 之

源。⑧ 广州民众因官产投变而对政府产生恶感和反抗就是明证。对此，孙中山也承认，“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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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团应谨守范围》，《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８日，第７版。
《总商会函件失效》，《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第６版。

参见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 东———广 东 省 档 案 馆 库 藏 海 关 档 案 选 译》，广 州：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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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团为粤民请命》，《南铎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６日，第３版。

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 “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参见丁旭光：《孙中山与近代广东社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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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究其底里，一方面固由于 “人民守其不问国事之习，不

与革命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则是 “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人民，政府与人民

之间遂生隔膜”。① 而后者———政府以强力取资于人民，乃是双方发生纠纷的根本原因。官产投

变即是政府以强力取资于民的典型事件，这也正是广州官产案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的关键所在。

三、官产投变对社会发展之影响

大元帅府时期，革命政府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战争来进行安排，包括官产投变在内的一切地

方财政收入首先要满足战争的需求，地方社会之发展建设事业颇受影响。１９２３年３月到１２月，

广州市政厅财政收支情况大概如下： “十个月中，市政厅所辖各机关之总收入，计 八 百 五 十 余

万，其中市产变价约合六百万，房捐警费约合一百五十万，其他杂项约一百万。……用于市政

范围者仅得两百五十 余 万，其 中 警 费 已 占 一 百 五 十 万，只 得 一 百 万 为 市 教 育、卫 生、工 程 各

费。”② 即在地方财政收入总额中，只有不足１２％的经费用于社会发展建设，其余收入基本用于

军事活动。在战事紧急之际，市政厅以巨资支持革命政府之军事斗争本无可厚非，但它仅以区

区之数用于地方社会事业，则亦为可叹。照理说，广州官产投变取之于城市，其收入自应用之

于地方建设，③ 然而政府在投变官产伊始即明确表示，投变官产之目的是为革命统一筹措军政经

费，政府此种表态能否获得市民认可尚在其次，地方发展事业由此而为无米之炊则成事实。可

以说，其时广州地方社会发展建设成效寥寥，勉强维持尚可，发展进步难为，这一现象与官产

投变事件又有着复杂的关联。

其一，广州市政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清查与投变官产工作，对地方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无暇

顾及。地方社会发展建设事业如要取得成绩，既要有周密计划，又需假以时日。孙科当然明白

此点，他曾以城市建设为例说：“都市规划，为一种建设事业，在我国更属创举，既须具有系统

的计划，仍要假以时日，方可是济。凡建设事业，率皆然也。”④ 然而，“系统计划”和 “假以时

日”这两个 “建设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在革命政府东征西讨之际都不具备。虽然广州市政会

议定期召开，地方建设计划照旧拟定，孙科本人也一再要求市政厅各局本着奋斗不懈之责任心，

积极进行城市规划、地方建设各项工作，但建设事业之实际进展却极为有限，其结果正如孙科

在总结１９２３年工作时所承认的那样：一年来 “只可以维持现状，并无发展进步之可言”。⑤

有学者在分析广州地方社会建设事业只能勉强维持的原因时指出，“广州市有市长，有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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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１１卷，第３５、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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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此非常之收入，全征诸市民者。而市 民 亦 知 此 次 负 担 虽 重，将 来 可 望 还 诸 市 库，以 为 改 良 市 政

建设之资，其利仍留诸市民，故咸踊跃投资，藉供军用。苟令归还无着，将何以对市民而裨市政。”而

民初广东之投变官产章程亦曾规定，“产价除扣支外，以五成解库，余五成拨充地方教育经费，或呈厅

核准拨充地方建设费”，说明官产投变收入至少部分用于 地 方 社 会 建 设 已 有 前 例。（参 见 《广 州 市 市 长

孙科呈》（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大本营 公 报》１９２４年 第２７号，１９２４年９月３０日；广 东 省 财 政 厅 编：
《广东省财政纪实》第３编，第１０２８页）

孙科：《市政与时局之感言》，《广州市市政公报》第９８号，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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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版。



组织，惟当时革命政府的政治目标似不在广州市之现代化，而在统一全国，自不可能将全力放

在市政建设方面，其独立性当然受到很大的限制”。① 此一分析当属合理。孙科曾向外界公开承

认，两任广州市长期间，他的主要工作都放在了为革命筹款上，几乎不可能将心思精力集中于

地方建设事业。② 不仅如此，政府甚至为了办理官产而推迟甚或取消建设计划。如市政厅预定之

珠江河道改造计划及其航线改良措施，就因为政府将部分珠江沿岸水域填坦筑堤、收款变卖而

作罢。③ 难怪有人指责孙科说：“市府唯一重要工作，就是变卖市内所有官产及公产”，并谓 “当

时市内官产之清理，已于孙科第二次做市长任内，没收投变净尽，而硕果仅存之巨大产业，只

有一名为公产，实为侵占私用之文澜书院所管各产业，及其他零星之数而已”。④ 不仅孙科和财

政局的主要工作集中于投变官产，且地方社会发展建设之主要工作部门———工务局之工作也以

查核官产为重要内容，其规划城 市 发 展 建 设 工 作，亦 往 往 以 调 查、规 划 废 街、废 濠、河 涌、码

头、堤坝等官产为重点内容；公安局亦花了很大力气来应对因官产投变而导致的社会秩序纷扰

和官民冲突。当市长和市政厅的主要部门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投变官产、筹款革命之时，地方社

会建设事业之成绩自然可想而知。

其二，官产投变事件恶化了政府和市民之感情，致使市民不仅不能与政府精诚合作，甚至

对政府持戒备之心，并有抵制其建设计划者。孙科及其同僚深知，政府之施政非得市民信任与

合作，实无法获得进展。因此，其时之广州市政厅不仅多方强调地方社会发展事业关乎市民利

益，并谓改进建设计划 亦 是 市 民 义 务，冀 望 以 此 赢 得 市 民 信 任 和 支 持。同 时，政 府 鼓 励 市 民

“指名控告”在官产案中 “延误要功及藉案需索”者，市长将亲自拆阅市民来信并审理此类控告

案件，如告发属实，政府将以军法惩戒之。市政厅试图藉此 “祛民情之隔膜”而挽 “舆情之愤

激”。⑤ 然而，政府卖产筹款的过 激 政 策，使 政 府 始 终 无 法 与 民 众 融 洽 相 处，政 府 只 能 对 市 民

“于市政上改进的利害和他们自己的权利义务，究竟未能了解”表示无奈。⑥ 市民对政府之不信

任、不配合已成定势。

曾任广州市工务局长的程天固指出，广州市政厅不顾一切赶办官产，“将所有涉嫌于侵占公

产的市民管业，一经举报，便没收变卖。凡此措施，流弊至多，最易惹起市民极大之反感”，以

致 “所有市府各局之信誉，皆大受影响，尤以有关变卖市产之工务及财政两局为然。自是市民

提起市府，有恨之刺骨者”。他还认为，广州自投变官产风潮发生后，地方社会发展建设便少有

成绩可言，此 “乃属事实上之必然结果”，而究其关键， “市政当局与市民之不能推诚合作，实

为其原因之一也”。⑦ 程天固的判断得到某些学者的认可。傅高义即认为，革命政府对民众的情

感缺少考虑，导致民众抵制政府之建设事业。他说：“１９２３年，寺院和庙宇被认为是迷信的象征

而直截了当地被征用了，并设立了小的奖项鼓励民众举报没有申报的寺庙和寺庙财产。寺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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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泽涵：《孙科与广州市的近代化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８辑，第

２８１页。

参见孙科：《广州市政忆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８辑，第２９１页。
《招商填坦筑堤》，《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６月６日，第１０版。
《程天固回忆录》（上），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１６３、１７０—１７１页。
《孙市长招控所属舞弊员司》、《市厅以军法严诫财政局》，《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日，第６版。
《广州市市政十月来的回顾》，《广州市市政公报》第１０８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程天固回忆录》（上），第１６３、１４６页。



卖给出价最高的中标者，哪怕最高的中标人就住在寺庙中。……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① 此说

大致合乎实情。当时有僧众声言：“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保护寺院及寺产条例，早已颁行。陈

氏秉政之时，尚不敢为，岂护法之首区所忍出此。”② 其间，有广 州 市 民 公 然 在 市 区 建 立 街 闸，

仿效 “结坞自保”的方式对付大元帅府，由此可见他们对政府之失望。在市民不信任、不支持、

不配合的情况下，地方建设事业自然难以取得进展。

其三，官产投变带来之弊病，不仅使新的建设事业无从开展，有时甚至影响商业发展及社

会进步。广州商铺向有铺底、铺面之分别，租佣关系变更往往取决于铺底权利人。然而在投变

官产期间，承领铺屋之业主，“往往不依法令，强迫铺客退批加租”，即不论铺客有无铺底关系，

是否纳费领照，均强令 无 偿 迁 出。虽 然 政 府 禁 止 “铺 主 强 迫 铺 客 退 批 加 租”和 “擅 行 迫 拆 勒

迁”，但却令行不止。此类纠纷 “小则妨害营业之安全，大则扰乱商场之秩序”，在给广州市商

业带来不良影响的同时，也触动了民国以来政府和商民关于铺底顶手之纷争的敏感神经，一定

程度上激化了官商矛盾。③ 此外，市 政 厅 赶 办 官 产，还 是 为 了 清 偿 革 命 债 务。④ 只 是 “愈 是 赶

办，流弊愈多，社会所受纷扰，愈为利害。市侩无赖之辈，纷来举报公产，不绝于途，持有商

业权之业主，人人自危，以致商业窒息，经济萎缩，几至不可收拾”。⑤ 时人多谓，“自政府办理

官产市产后，人民之不动产，失其稳固安全，故银行不敢轻于投资”，以致 “商民间有以不动产

向银行按揭款项，每被拒绝”。⑥ 这一状况一度使广东省长徐绍桢萌生退意，且有人认为孙科亦

因投变官产事而 “被逼辞职离粤”。⑦

政府投变官产之善后政策不足，还 导 致 意 想 不 到 的 后 果。比 如，有 商 民 出 价 承 领 房 屋，旨

在赚取利润，而根本未考虑对之进行何等开发建设。承领者只要将承领产业拆卸售卖，“得资已

足抵偿产价 而 有 余”。结 果 是 拆 余 之 陋 地，污 浊 满 地，蚁 虫 丛 生，虽 “有 妨 治 安，有 失 观 瞻”，

以致影响市容，但政府却不问不理。⑧ 这就造成广州市的很多地方污秽遍地，卫生、交通皆成问

题。此种情弊的出现，其原因固有投机商人之取巧，也有政府处理官产之失策。另外，由于大

规模的投变官产，还 造 成 广 州 一 些 文 物 在 日 后 被 拆 毁。如 著 名 的 文 昌 庙、湄 洲 会 馆、应 元 宫、

云南会馆等，都在被投变后由承领人拆毁或改建。⑨ 凡此种种，皆彰显出官产投变之事影响了地

方社会发展。政府对此评论说：“比年以来，谈市政者，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市政扰民。岂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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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１９４９—１９６８）》，高申鹏 译，广 州：广 东 人 民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８—２９页。
《保存大佛寺之请愿》，《申报》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２日，第１０版。
《孙市长体恤租客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５日，第６版。有关民国以降广州铺底顶手

之纠纷问题，可参见乔素玲：《产权限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广州政府产权政策评析》，曾宪义主编：《法

律文化研究》第２辑。

此时偿还之债务不仅仅是讨陈之债务，还包括辛 亥 革 命 期 间 之 借 债。比 如 时 任 广 州 市 民 产 保 证 局 局 长

的李纪堂就因为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将其全部百 万 家 产 捐 作 革 命 经 费，而 将 民 产 保 证 局 之 收 入，一 部 分

上缴大元帅府，一部分留作抵偿自己给革命之借款了。（参 见 吴 述 彭：《变 卖 广 州 市 产、官 产 前 后 的 财

政情况鳞爪》，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１卷，第４４１页）
《程天固回忆录》（上），第１４６页。
《大元帅训令第１９号》（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２日），《大本营公报》１９２４年第２号，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
《程天固回忆录》（上），第１６３页。
《整理市政观瞻之条陈》，《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７月３１日，第７版。

梁永：《孙中山大本营时期的官产清理和租捐征 收》，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广 州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４３辑，第２０４页。



施之不良，毋亦情势之相迫”，因其 “感于征敛之频烦，而诋及市政之苛扰”。① 市政是地方社会

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市民对市政建设深恶痛绝之时，地方社会发展自然会大受干扰。

由上观之，大元帅府时期主持官产投变的主要机构———广州市政厅没有将取之于民的官产

投变收入用之于民，而是将筹得的款项主要用于军事。市政厅无暇顾及地方社会发展，又无钱

用于城市建设事业，地方社会发展成效自然可见一斑；而其在投变工作中又往往过于急功近利，

只顾收钱卖产而不顾后继建设，此种筹款方式既诱发某些商民的投机心理，更激起广大市民的

反感，引发其对政府的对抗情绪。可以说，官产投变事件不仅没能为地方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

资金支持，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商业秩序，影响了地方社会的发展建设。总体而言，此时

之地方建设事业能做到孙科所谓有维持无发展，已属不易了。

四、官产投变与孙中山革命事业之进展

大元帅府时期，投变广州官产产生的较大负面影响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其另一方面是积极

成效———此亦是不争之事实，即它以大量的财政支援，保障了孙中山革命事业之推进。

大元帅府时期，广州大部分税捐为客军截留；对于孙中山建立大元帅府后即倡行之财政统

一计划，各军一直冷眼旁观。孙中山为此怒言：“吾下命令将各军征收机关收回，竟置命令于不

顾，成何体统？彼辈 （滇军）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而余则成众怨之府。”② 《广州民国日

报》曾为此刊发社论称：“夫吾粤省库之支绌，财政之紊乱，至今日而极矣。不设法维持，实有

破产之虞。军人同负地方之责，存亡与共，何可以小害大，而不早日将财权还诸政府哉。”③ 然

而，呼吁毫无结果。各军不仅变本加厉截留税款，还私征新税。更有甚者，滇桂等客军还强迫

广州市财政局按时、按量给予军费，并 “派员坐催，急如星火”，以至于财政局应接不暇，局长

频频易主。孙科在谈论此事时说：“当时六局中责任最繁重而事情最难办者厥为财政局。因为它

不仅是负责市政的 度 支，即 革 命 中 心 机 构 的 大 本 营，无 论 军 费 政 费 亦 多 赖 其 筹 维 乃 得 度 难 关。

因此，历任财政局长多存五日京兆之心，而不能久于其位。”④

同样，广东省财政厅长亦在地方军队的压力下频频更换。短时间 “勉为其难”任财政厅长

的邹鲁曾大倒苦水：“义军蜂起，机关分立，事权未能统一。举凡职厅直辖省内外各属厘税饷捐

收入，悉为各驻防军队收办，饷款概 行 截 留。……筹 饷 者 志 穷 力 竭，索 饷 者 纷 至 沓 来。无 米 成

炊，巧妇有难为之叹；点金乏术，司农 兴 仰 屋 之 嗟。若 不 亟 图 整 理，破 碎 堪 虞，于 财 政 前 途 固

日形棼乱，而于军民两政亦关系匪轻。”⑤ 孙中山虽曾鼎力支持邹鲁积极整理财政工作，但无奈

邹鲁却不能如愿推进财政统一事项。⑥ 廖仲恺曾强调，若要解决财政难题，非军队就范、协力革

命不可：“理财与整军，必须相辅而行，非单独可以收效；亦必赖群策群力，而非一手一足之力

所能为。各军长官诚能以大局为重，核实兵额，归还财权，涓滴无私，饷糈自足；若仍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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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令财局市产寺产庙产分别维持及停止召变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１５１号，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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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相让，害不相救，则剥肤及骨，仲恺虽愚，亦知补苴无术。”① 廖仲恺之陈义虽高，无如大

元帅府力有未逮，所谓财政统一之事也就不了了之，革命政府经费入不敷出之状况也无法改善。

以１９２４年７月为例，大元帅府每日应支各军之费用２４１８３元，而每日实收之数为１５７００元，每

日不敷之数８４８３元。作为权宜之计，大元帅府只能让 “有防地各军队由各军自行给养”，无防

地之军队 “一律按照政府现在收入数目，尽数分配”。②

１９２３年广东省财政厅之收支情况是：“省库直接收厘捐二十三万元有奇，又台炮厘金七十余

万元，厘税两共每年一百余万元，其他为各军截留者约六百二十余万元；田赋每月收入约十五

万元，各县截收者在内，究竟实可收到若干，尚难得其确数；契税每月约收万余元；当税每月

约收二万一千余元。此为财厅现在收入之大概情形，闻直接支出单就军费伙食一项，每月约需

三十余万元，收支比较不敷之数颇巨。”③ 满打满算，以１９２３年省署总收入来支付军费伙食一项

亦不足数。邹鲁对此叹曰：“省库几同守府。”④ 其他重要的筹饷机构———两广盐运使署和大本营

财政部也陷入窘境。从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２日到９月底，盐运使署收入仅１６４万元，除掉其本身必要

开支外，它对大元帅府之支持寥寥无 几；⑤ １９２３年４—１２月，大 本 营 财 政 部 收 入 明 细 为：４月

０．５万元，５月１万元，６月１．３万元，７月１．８万元，８月５．２万元，９月２．８万元，１０月３．６
万元，１１月５．１万元，１２月８．９万元。总计约３０万元，其对革命政府的支持更为有限。⑥ 在财

政困窘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无法按时领薪成为常态。时人曾回忆说：“驻在广州的行政教育机关

向财政厅请领经费时，不能如期发出，积欠甚久，有时连三几成也发不出来。大元帅府直属的

后勤、警卫、参谋等机构人员的薪饷，也同样无法发放。”⑦ 大本营内政部欠薪更长达半年以上。

１９２４年间，裁员减薪成为各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此情形下，革命政府之事业更加依赖于广州市的财政收入，也即靠市政厅之官产投变款

来勉力维持。其间，广州市政厅之大宗收入有两类：市公有产业之投变及税捐征收。鉴于苛细

繁杂之捐税已无潜力，公有产业投变之收入乃成 “意外之喜”，这些 “意外之喜” “大率提充军

饷”。⑧ 广 州 市 财 政 局 长 陈 其 瑗 在 兼 任 省 财 长 时 曾 称：“我 粤 不 幸，自 光 复 以 还，变 乱 侵 寻，

迄 未 宁 息。因 用 兵 而 需 饷，由 需 饷 而 张 罗，财 政 机 关，遂 不 免 有 病 民 之 政，或 苛 抽 杂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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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资料汇编》第４辑，第１０５７页。
《财厅之收支概数》，《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７日，第６版。当时省财 政 厅 纸 面 上 的 收 入 不 止 此

数，其１９２３年的财政预算和报表中，每月收入都在１００万以上，但由于其中借款、厘金、田赋等预算

中的大宗收入多不能确保到位，实际收入 难 以 确 定。陈 其 瑗 接 管 财 厅 时，甚 至 说 “财 厅 每 月 收 入 不 过

八万元”，故此处统计已算是就高了。（《陈其瑗接任财厅长·下车布告》，《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７月

２日，第３版）
《广东财政厅长邹鲁呈请通令各军长官将截留各属厘税饷捐交回该厅办理由》（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２日），《大

本营公报》１９２３年第１７号，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９日。
“两广盐运使署收入税款数目统计表”（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２日—９月 底），《大 本 营 公 报》１９２３年 第３６号，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９日。
“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４—１２月收支情况表”，《大本营公报》１９２３年第３７号，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６日；《大

本营公报》１９２４年第１０号，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０日。

沈仲强、吴述彭：《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财政情况》，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

编》第１卷，第４３４页。

孙科：《市政与时局之感言》，《广州市市政公报》第９８号，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或 举 办 官 产，民 生 凋 瘵。”① 这既说明举办官产之无奈，更说明官产投变之事和孙中山革命政

府的关系。

广州市政厅到底为大元帅府支付了多少军政费用呢？《香港华字日报》统计称：自１９２３年４
月至１９２４年９月，市政厅共支付军费计８６６万余元。② 其中，仅从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６日到９月半

年间，市政厅就拨交大元帅府军政费３９８万元。③ 市政厅成为大元帅府最主要的财政来源。④ 事

实上，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两 年 间，大 元 帅 府 纸 面 上 的 收 入 仅 为２３００万 元 （１９２３年１３００余 万 元，

１９２４年１０００余万元），且政府不能完全支配这些收入，真乃 “财归私蓄，政费无着”。其时，市

政厅一直被视为大元帅府的筹饷机关，而非建设机关。即使在市政厅收入减少的１９２４年，它仍

是大元帅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在大本营财政委员会讨论认筹各种经常费、临时费的会议上，市

政厅几乎从不缺席认筹，而且基本上每次都是认筹金额最多而又拖欠最少的机构，这还不包括

孙中山随时手令孙科筹措的各种款项。⑤ 大本营会计司司长王棠证言：“职司收入极为短少，以

致各军及各机关到领经费，多不能应付……职司每日所收，仅得市政厅解来银伍仟元。各收入

机关之余款仍属寥寥。”⑥ 有统计数字显示，大元帅府在１９２３年７月至１９２４年６月一年间的总

收入中，厘金比例最高，占２９．１％，总数为４８３万元；⑦ 另一处统计又显示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４年两

年内大元帅府的厘金总收入不过５２１万元。⑧ 这两组数据应该是有冲突的，即使采用就高原则来

认定厘金收入额，并全部为大元帅府所支配，亦少于市政厅提供的财政支持数额。

广州市政厅之解款基本来自于官产投变收入。市政厅财政报告谓：１９２３年广州市库收入总

计９２１．３７万元，其中三分之二———约６００万左右，来自官产投变收入；在市政厅给大元帅府提

供之６００万经费中，共约４９０万是官产投变收入。⑨ 即市政厅解缴大元帅府之资金中，有８０％
以上来自官产投变收入。时任财政局出纳的吴述彭曾言：“那时财政除契税一项有些收入外，其

他是绝无仅有，因此大元帅府和广州市政厅的一切军政费用可以说全靠变卖官产、市产收入开

支。”瑏瑠 孙科亦言市政厅 “仅藉变产为活”，瑏瑡 这从侧面证明了吴述彭的判断。

大元帅府时期，政府因战争紧迫而左支右绌，军政费随收随支并无预决算，故今日已无法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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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孙科任内之支出军费数》，《香港华字日报》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３日，第３张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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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廖仲恺研究：廖仲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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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复原其财政收支实况；但就上述多方财政收支情况的对比可知，广州市政厅是其时革命政

府的主要财政来源，而这些收入又基本来自官产投变。质言之，广州市政厅之官产投变活动极

大地支持了大元帅府的生存和革命斗争，它为孙中山讨沈征陈的军事斗争，乃至紧接着而开展

的北伐统一之举提 供 最 重 要 的 财 政 支 撑；同 时 也 对 第 一 次 国 共 合 作 的 形 成、黄 埔 军 校 的 创 办、

中央银行的建立贡献良多。① 对此，应予以肯定。

五、简短结语

投变广州官产是大元帅府于非常时期实施的非常举措，这项举措影响颇大。它不仅让革命

政府形象受损，甚至对孙中山、孙科之个人形象也有不良影响；官产投变还影响了社会心理对

革命政府之认同，亦导致广州地方社会建设事业长期未有进展，市民因城市破败而离心；它还

成为地方强势商民鼓动舆论反对政府之藉口。然而不争的事实是，投变官产收入确为孙中山大

元帅府的存在及其革命事业，尤其是军事斗争的进行，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当年大元帅府

讨沈征陈战事若军费无着，其军队即可能溃散，而 “军事一败，大局便崩”。② 可见投变官产之

收入对于革命政府保住这块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乃至孙中山晚年的革命大业是异常重要的。广

州民众为此作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但就近现代中国革命之进程和国家统一之大局而言，广州

市政厅投变官产之举措顺应了历史大势，具有进步意义。广州市财政局总结这项工作时曾强调，

财政局 “将全市庙宇、庙尝、庵堂、庵尝收归市有”，之后将 “寺院道观划入市产，由是市库收

入顿增，而护法事业因以不坠”。③ 廖仲恺亦谓：“军饷紧急，厉行投变市产以应军糈，该市长负

责甚重。”④ 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秦孝仪后来肯定：“哲生先生在广州之筹款、建设，实是贯彻国

父北伐的愿望，实际也是赞襄国父晚年统一中国的心志。”⑤ 此言当是不虚。

〔作者沈成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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